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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卫生伙伴关系：为世卫组织的 

参与制定政策指导原则草案的进展情况 

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 

秘书处的报告 

1. 世卫组织是 2000 年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的创始者之一，其主要目的是通过调动公
立和私立部门的大量新的资金，增进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儿童获得免疫接种的机会。该
联盟后来缩写为免疫联盟（GAVI 联盟），是一个由儿童基金会主持的非法人公私伙伴
关系。其管理机构为理事会，由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世卫组织、儿童基金会
和世界银行、民间团体、疫苗行业和研究机构的广泛伙伴组成。为扩大用于免疫方案
的资金并实现资金多样化，免疫联盟的一些伙伴在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了一个非营利组
织，称为免疫联盟基金会，以吸引根据美国联邦税法可减税的公司捐赠。随着时间的
推移，免疫联盟基金会成为免疫联盟的筹资机构，行使信托责任，包括资产管理和投
资以及财务控制。免疫联盟基金会有一理事会，由一些宣传和筹资方面的知名人士组
成。由于联盟和基金会之间部分程度的重叠，它们各自的理事会（以及在理事会闭会
期间建立的执行委员会）往往举行联席会议。 

2. 免疫联盟一向并仍然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行动，推动提高了儿童的免疫接种率，在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儿童疫苗接种规划中引进了新的疫苗。它为符合条件的政府提出的
免疫规划供资，大大减少了儿童因疫苗可预防疾病而夭亡的人数。免疫联盟最近还实
施了加强卫生系统的筹资规划，为其业务方针增添了重要的组成部分。世卫组织直到
目前一直与儿童基金会一道共同担任联盟理事会的主席，积极参与制定和批准联盟的
活动，并为受援国执行免疫规划提供支持。世卫组织关于疫苗和免疫以及加强卫生系
统的规划从免疫联盟基金会的直接供资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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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免疫联盟理事会从管理的角度审查符合条件的国家的提议，并向免疫联盟基金会

的理事会提出供资建议。后者如果同意免疫联盟的建议，则释放资金。对获得批准的

规划的监测和评估由免疫联盟进行，儿童基金会应受援国家的请求采购疫苗。自 2006

年 11 月开始，两个理事会决定审查双重管理结构问题，已将免疫联盟和免疫联盟基金

会分别履行的规划和筹资职能整合为单一的法律实体。据认为，两个非常不同的实体

并行存在和相互作用，混淆了责任和决策权，给每个实体的问责制造成重大问题，有

可能因双重管理安排日趋复杂妨碍开展有关活动。 

4. 世卫组织、儿童基金会和世界银行密切注视改组进程，为实施彻底改组复杂的多

伙伴行动这项艰巨任务作出了决定性贡献。这三个机构确保了它们在免疫联盟中的独

特作用及其作为政府间机构的特殊要求得到充分理解和尊重。改组进程最终在 2007 年

11 月理事会联席会议上形成一项决定，将规划和融资职能整合为一个单一的法人实

体，采取瑞士基金会的形式。理事会联席会议在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的选择和管理安排

后，2008 年 2 月批准了一个独立的非营利基金会的章程，该基金会将设在日内瓦，保

留“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的名称。虽然两个理事会在基金会管理的大部分问题上意见

一致，但一些重大问题需要在利益攸关者之间进一步研究和磋商，随后提交 2008 年 6

月理事会的下一次联席会议批准。预计从目前的双重管理结构向新的基金会的过渡将

在 2009 年 1 月完成。还预计该基金会，鉴于其目标、结构和组成情况，按照新近颁布

的瑞士《东道国法》，有可能从瑞士政府那里获得法律地位，以及与国际组织相应的特

权和豁免。这一地位可为免疫联盟的管理、利益攸关者、秘书处和资产提供至关重要

的保护，便于它独立行使其职能。 

5. 新的基金会的目标基本上与目前免疫联盟的目标相同，免疫联盟基金会将向新的

基金会移交资产，然后或者完全并入该基金会，或者继续作为一个单独的机构存在，

但将精减职能，仅为一个法人筹资实体。免疫联盟的管理层主要是一个有 28 名成员的

理事会，作为最高机构，充分享有规划和监督权。理事会的人员组成，部分是目前担

任免疫联盟理事会成员的机构的代表，部分是独立个人，例如目前组成免疫联盟基金

会的成员。这一新颖的结构将使理事会能够借重目前双重管理制度成员相互不同但相

辅相成的技能和贡献。世卫组织、儿童基金会和世界银行将是有充分参与权的成员。

免疫联盟的结构还包括履行不同职能和权力的一系列委员会（其最终特点和组成仍在

讨论之中），以及一个秘书处，由理事会任命的首席执行官领导。新的基金会将整合目

前两个不同的实体履行的结构职能，确保其各项规划的协调一致、高效率和问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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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干事通过担任免疫联盟理事会的主席及其个人参与，为指导这一进程作出了贡
献，并认为世卫组织参加新的基金会将为新的机构提供不可或缺的规范和技术支持，
并加强其合法性。世卫组织继续参与免疫联盟将最终造福于免疫规划，这些规划促成
了为数百万儿童接种，据估计到 2007 年底避免了 2800 万例早亡。一个促进免疫和儿
童健康强大的免疫联盟将援助者、私立部门筹资技能、世卫组织等技术机构以及执行
成员国汇集在一起，加强了拯救生命、减轻疾病负担和推动达成卫生相关《千年发展
目标》的全球能力。 

7. 秘书处认真分析了成为依照国家法律建立的一个机构的成员的法律含义，以评估
世卫组织可能遇到的风险。需要评估的三个主要法律问题是对免除责任的保护，尤其
是考虑到免疫联盟巨额资金的管理和支付；确保世卫组织的特权和豁免不因加入私人
基金会受到影响；在基金会成员的信托职能与世卫组织秘书处纯粹的国际性职能之间
作出协调。 

8. 秘书处认为，《章程》适当解决了上述三个问题，世卫组织参加免疫联盟不会引起
重大的法律风险。在这一点上，《章程》载有明确条款，排除了免疫联盟理事会成员及
其各自组织和实体的责任，确保它们在遇有对其提起的法律诉讼时获得豁免。在理事
会成员履行职能时，不要求他们作出与其各自组织规约、章程和政策相抵触的决定，
因而在基金会成员的信托义务与世卫组织官员纯粹的国际性职能之间作出了协调。《章
程》还表明，该章程和免疫联盟其它规则不意味着放弃或限制理事会任何成员享有的
特权和豁免。此外，预期瑞士政府给予新的基金会国际法律地位将为该机构及其成员
提供额外的法律保护，包括免于法律诉讼和免税。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9. 请执行委员会注意世卫组织将继续参加本报告概述的免疫联盟，并提交其意见。
总干事将在商定和最终完成联盟管理制度各个方面的改组后，再次提请委员会审议。 

 

=      =      = 


